
四川省学生资助政策体系（2016版）
学段 项目名称 资助范围 资助对象 资助比例 资助标准 申请时间 一般认定程序 所需材料 资金发放 政策依据 备注

中等
职业
教育

免学费

全省

除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以外
的全日制正式学籍中职一、
二、三年级在校学生

应免尽免
据实免除，民办学校参照同类型同专
业公办学校标准执行

学生填写备案表，由学校审
核认定公示，报主管教育、
财政部门审核备案

中职学生免学费审核备案表（点击下载）
直接免收（民办学校
按减免标准少收）

川财教〔2012〕298号

国家助学金

全日制正式学籍中职一、二
年级涉农专业所有在校学
生，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9+3”所有学生

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按非涉农专业一、二年级学生
的20%确定（建档立卡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全部享受）；连片
特困地区、民族地区、藏文学
校、彝文学校、志翔学校一、
二年级学生全部纳入享受范
围，不受20%比例限制

2000元/生·年（每月200元，每年10
个月）

按学期申请和评定，开
学一周内向就读学校提
出申请

学生提出申请，由学校组织
评审认定并公示，报主管教
育、财政部门审核备案

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申请指南及申请表
（点击下载）

按月发放到受助学生
资助卡

建档立卡家庭
经济困难中职
学生生活费补
助

四川户籍建档立卡家庭经济
困难的全日制正式学籍中职
学生

应助尽助 500元/生·期

按学期申请和评定，每
年春季学期于2月1日至
3月31日开放注册申
请，秋季学期于8月1日
至11月15日开放注册申

学生在线申请，由学校和户
籍地区县审核并公示

登录省学生资助网注册申请（前往申请）
按学期发放到受助学
生资助卡或银行卡

川财教〔2015〕230号
2016年秋季
起实施

高等
教育

国家奖学金

表现优异的全日制研究生 当年分配名额
博士研究生3万元/生·年
硕士研究生2万元/生·年

按学年申请和评定，每
年9月开始申请，11月
完成评审

学生个人申请—基层单位评
审公示—高校评审公示—省
教育厅、财政厅汇总评审结
果并报教育部、财政部备案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等材
料，具体由各高校确定。

11月底前，一次性发
放到学生银行卡   

财教〔2012〕342号   

教财〔2014〕1号

特别优秀的二年级以上（含
二年级）全日制本、专科
（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
学生

当年分配名额 8000元/生·年

学生个人申请—院系评审公
示—高校评审公示—省教育
厅、财政厅评审—教育部、
财政部评定

登录四川省学生资助网注册申请（前往申请）
11月底前，一次性发
放到学生银行卡   

财教〔2007〕90号 同一学年
内，不可与
国家励志奖
学金兼得

教财〔2007〕24号

川财教〔2007〕108号

研 究 生 学 业 奖
学金

表现优秀的全日制研究生

博士70%（其中一等20%、二
等30%、三等50%）
硕士40%（其中一等20%、二
等30%、三等50%）

博士：一等1.2万元/生·年、二等1万
元/生·年、三等0.8万元/人·年
硕士：一等1万元/生·年、二等0.8万
元/生·年、三等0.6万元/生·年

按学年申请和评定，每
年9月开始申请，11月
完成评审

学生个人申请—基层单位评
审公示—高校评审公示并上
报省教育厅、财政厅备案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申请审批表》等材
料，具体由各高校确定

11月底前，一次性发
放到学生银行卡

川财教〔2014〕2号

国家励志奖学
金

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的
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全
日制本、专科（含高职、第
二学士学位）学生

3%左右 5000元/生·年
按学年申请和评定，每
年9月开始申请，11月
完成评审

学生个人申请—院系评审公
示—高校评审公示—省教育
厅、财政厅评审汇总

登录四川省学生资助网注册申请（前往申
请）

11月底前，一次性发
放到学生银行卡 

财教〔2007〕91号
同一学年
内，不可与
国家奖学金
兼得

川财教〔2007〕10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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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学生资助政策体系（2016版）
学段 项目名称 资助范围 资助对象 资助比例 资助标准 申请时间 一般认定程序 所需材料 资金发放 政策依据 备注

高等
教育

国家助学金

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
专科（含高职、第二学士学
位）学生

30%左右
分为3档：2000元/生·年、3000元/
生·年、4000元/生·年                           

按学年申请和评定，每
年9月开始申请，11月
完成评审

学生个人申请—院系评审公
示—高校评审公示并报省教
育厅、财政厅备案

登录四川省学生资助网注册申请（前往申
请）

按月发放到学生银行
卡

财教〔2007〕92号

川财教〔2007〕111号

财教〔2013〕220号

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
所有全日制研究生（有固定
工资收入的除外）

100%
博士研究生1万元/生·年
硕士研究生0.6万元/生·年

学生个人申请—基层单位认
定公示—高校认定公示并上
报省教育厅、财政厅备案

具体要求由学校确定 川财教〔2014〕1号

国家助学贷款

生源地：四川籍家庭经济困
难的全日制本、专科（含高
职、第二学士学位）学生和
研究生

应贷尽贷

1.借款额度：研究生≤12000元/生·学
年，本、专科学生≤8000元/生·学年
。2. 国家助学贷款利率执行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公布的同档次基准利率，不
上浮。3.贷款最晚到期日：学制加13
年最长不超过20年。4.学生在校期间
贷款利息100%由财政补贴，毕业后
有36个月的宽限期（不偿还本金，只
付利息）

按学年申请和发放，每
年7月开始，贷款办理9
月底结束

个人申请-县（市、区）学
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银行
审核-高校反馈贷款回执—
银行发放贷款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表》（加盖家
庭经济困难认定部门公章）、录取通知书
（新生）或学生证（在读学生）、申请学
生和共同借款人的户口本、身份证原件、
复印件

国家开发银行：11月
中旬发放到借款学生
默认支付宝帐号，并
由就读高校统一扣缴                       
农信社等其他经办银
行：10月底前直接汇
至借款学生就读高校
帐号

教财〔2015〕7号

同一学年
内，不得同
时申请获得
生源地贷款
和校园地贷
款

财教〔2014〕180号

川办函〔2008〕250号

开办高校需
和当地农行
签订合作协
议

校园地：家庭经济困难的全
日制本、专科（含高职、第
二学士学位）学生和研究生

应贷尽贷
一次申请，分年发放。
每年9月开始，贷款办理
11月结束

个人申请-高校审核-银行审
核-发放贷款

《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表》、学生证
（在读学生）或录取通知书（新生）、身
份证原件、复印件和家庭经济困难证明材
料

农行：10月—12月，
直接汇至借款学生就
读高校账户

川教函〔2016〕135号

基 层 就 业 学 费
奖补

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连续
服务满三年的2009年及以
后毕业的省属普通高等学校
全日制应届毕业生

应补尽补
每学年最高不超过6000元，具体奖
补金额=每学年奖补金额*实际学制年
限

按年申请和审核，每年9
月开始申请，11月底完
成审核工作

个人申请-县（市、区）学
生资助管理中心初审公示-
市（州）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审核-毕业高校审核-省教育
厅审核汇总-拨付奖补资金

登录四川省学生资助网注册申请（前往申
请）

12月底前，一次性发
放到学生银行卡

川财教〔2009〕184号

应 征 入 伍 服 义
务 兵 役 学 费 补
偿 贷 款 代 偿 及
学费资助

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
偿：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
高等学校全日制毕业生或在
校生
学费减免：服义务兵役时保
留学籍，退役后自愿回校复
学的在校生

应助尽助

本专科生：≤8000元/生·学年*实际学
制年限
硕士研究生：≤12000元/生·学年*实
际学制年限

入伍（复学）当年一次
性申请和审核，当年9月
开始申请，10月底完成
省级审核工作

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
偿：个人网上申请（大学生
征兵网）-就读高校审核-入
伍所在地县（市、区）人民
政府征兵办公室确认-高校
审核、汇总上报-省教育厅
汇总上报
学费减免：个人网上申请
（大学生征兵网）-就读高
校审核-退役安置地县级人
民政府征兵办公室确认-高
校审核、汇总上报-省教育
厅汇总上报

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1.《高校
学生应征入伍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申请表》；2.入伍通知书复印件。注：在
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须同时
提供《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合同》复印件和
本人签字的《一次性偿还贷款计划书》
学费减免：1.《高校学生退役复学学费减
免申请表》；2.《退出现役证书》复印件

12月底前，学费补偿
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款一次性发放到学生
银行卡；学费减免资
金直接拨付至就读高
校，并由学校分年扣
缴 

 财教〔2013〕236号

直 招 士 官 国 家
资助

直接招收为士官的高等学校
全日制本专科学生、研究生

应助尽助

1.《直接招收为士官的高校学生学费补偿
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表》；2.入伍通知
书复印件。注：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
款的学生，须同时提供《国家助学贷款借
款合同》复印件和本人签字的《一次性偿
还贷款计划书》

12月底前，一次性发
放到学生银行卡

财教〔2015〕462号

退役士兵教育
资助

退役1年以上且考入全日制
普通高等学校的自主就业退
役士兵

应助尽助

按年申请和审核，9月开
始申请，10月底完成省
级审核工作，11月底全
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
定

个人申请-就读高校审核、
汇总上报-省教育厅审核、
汇总上报-全国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审定

1.《普通高等学校退役士兵全日制教育学
费资助申请表》；2.《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身份证明》

次年9月前，学费资助
资金直接拨付至就读
高校，高校不得要求
退役士兵学生学费先
交后退

财教〔2011〕538号
已享受应征
入伍服兵役
国家资助的
学生，不再
享受本资助
政策

教助中心〔2013〕100
号

建档立卡家庭
经济困难本专
科学生特别资
助

2016年及以后被全国普通
高等学校录取就读全日制本
专科的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

应助尽助 学费2000元、住宿费2000元
按学年申请和审核，每
年8月开始申请，12月
底完成审核工作

个人网上（四川学生资助网）
申请-高校审核-县级教育、扶
贫部门审核公示

登录四川省学生资助网注册申请（前往申请）
。部属高校或跨省高校就读的学生需上传学校
教务部门出具的学籍证明材料

12月底前，一次性发
放到学生银行卡

川财教〔2015〕230号
2016年秋季
起实施

川教函〔2016〕277号

绿色通道
被录取入学、无法缴纳学费
的家庭经济困难新生

应助尽助
先办理入学手续，再根据核实情况采
取不同办法予以资助

具体办法由学校制订 具体要求由学校确定
教财〔2007〕9号                
川教函〔2007〕394号

新生入学资助
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的
家庭经济困难新生

当年分配名额
省（自治区、直辖市）内院校录取的
新生每人500元；省（自治区、直辖
市）外院校录取的新生每人1000元

按年申请和审核，录取
当年7月开始申请，8月
底完成审核工作

学生申请-县级教育行政部
门审查公示并发放受助资金
-报省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
备案-省级学生资助管理部
门汇总受助名单

《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入学资助项目申
请表》

8月底前，一次性发放
到学生银行卡

教基金会〔2012〕10号

说明：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地各校还建立了学校资助、社会资助项目，具体办理可咨询当地当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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